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2021年修订）	
一、总则
1.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育人功能，根据学校研究生处《关于做好2021年度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川北医研学生〔2021〕3 号）及《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积分管理办法> 的通知》（川北医发〔2021〕89号）《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川北医发〔2021〕90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我系实际情况，经基础医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制定本实施细则。
2.本实施细则评审对象为2019年及以后入学，由我院负责管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在籍注册全日制研究生。在基本学制年限内，因国家、单位或科研需要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内外其它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因私出国留学、疾病或其它个人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3.本实施细则适用于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评审。
4.研究生奖助学金每学年集中开展一次评选， 实行研究生个人申请、 院系评审和学校审定相结合方式评选产生。 同一次评选中，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可以同时申请并同时获得四种类型的奖助奖励和资助。
5. 申报奖助学金所涉及的各项支撑材料，为上一年度奖助学金评审截止日起至下一年度发出通知前的相关材料。
二、组织机构
成立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本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其成员由基础医学院党政领导、党总支纪检委员、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组长由基础医学院院长担任，总支书记和分管研究生副院长担任副组长。
三、申请条件与资格
（一）基本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4.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教学实践。
（二）出现以下任一情况，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l .制造和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查处者；
2．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3．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者；
4．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
5，参评学年学位课程或相关专业考核有不及格、补考和缓考记录者；
6，超出学制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者；
7．其他不宜参评者。
（三）除上述情况外，有下列情况研究生，不具备当年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参评资格：
1 .参评学年在学校接受研究生教育时间不满一学年者；
2，参评学年无故拖欠学校学杂费、住宿费者。
（四）申请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无固定工资收入，与单位签订定向协议或有工作单位的无固定工资收入的研究生，应提供定向或所在单位出具的无固定工资收入证明。
四、评审标准
（ 一 ）根据学校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相关文件及分配名额，严格按此细则开展评审工作；
（二）各年级研究生奖学金均以《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积分管理办法》为基本依据，参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量化赋分标准加分（详见《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研究生综合发展积分管理办法> 的通知》‘川北医发〔2021〕89号’中的附件1）"。
（三）积分以基础医学院奖学金评审指标体系得分表为准（详见表1），其中科研成果占量化考核总成绩的70%（包括竞赛获奖、科研文章发表、科研立项、专利、参加学术活动和其他考试证书加分），日常管理占30%（包括思想政治品质加分、志愿服务活动积分、文体活动积分）（详见表1）。每位同学的科研成果和日常管理的最终得分以当次评审中的最高分为基准（视为满分）进行折算。
（四）每位同学都有60分基准分，获奖学金者日常管理类积分折合前原则上不能低于10分（由于特殊情况，本次不作要求）。每位同学的最终得分（总分）是三项分数（折算后）的总和。
（五）最终获奖者的确定是根据奖学金的等次、名额分配，按总分由高到低排序，如某一等次出现分数相同，且人数超出分配名额者，则由评审委员会公开评审投票决定。
（五）校长奖学金单项奖奖励按照《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五、评审程序
（一）根据当年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相关通知、文件进行名额分配，组织成立评审机构，确定评审时间安排，并提交基础医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
（二）发布通知，由研究生科组织研究生进行申请。
（三）评审委员会严格按评审标准审核申请材料，并评审确定拟获奖研究生名单。在院系范围内进行公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的公式时间为5个工作日，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的评审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者请及时向院系提出申述。如无异议，上报学校研究生奖学金领导小组，按学校相关流程进行审批。
学金

 各类奖学金名额分配表详见《关于做好2021年度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川北医研学生〔2021〕3 号）。
（ 二 ）
表1：
	基础医学院研究生评审体系得分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科研成果（70分）
	日常管理（30分)
	　
总成绩

	
	
	
	
	竞赛获奖
	科研文章
	科研立项
	专利
	参加学术活动
	其他考试
	合计得分
	折合
	思想政治
	志愿服务活动
	文体活动
	合计得分
	折合
	

	例
	2022202
	刘某某
	放射医学
	全国等级一等奖（25分）附奖状
	1、*******(论著），二区（10分） 附文章及检索报告
2、*******（论著），  科技核心（2分）
	校内项目（2分）
	无
	校内主讲人（2分）
	英语六级560分以上（4分）
	45
	以当年该项的最高分视为70分进行折算。
	1、校内表彰1次（2分）
2、不假缺席主题班会（-1分）
	1、优秀班长（6分）
2、三下乡3天（3分）
	参加文艺比赛（1分）
	11
	以当年该项的最高分视为30进行折算
	


注：折合得分计算方法，如同学A科研成果获得最高分N，同学B实际得分M（N>M），折合得分70M/N。
备注：
1.此次奖学金仅涉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学业奖学金的评审，本次材料有效时间范围为2020年9月25日至2021年9月30日，在此期间内今年校内奖学金所使用过的材料本次可以使用。
2.获奖学金者日常管理类积分折合前原则上不能低于10分，由于特殊情况，本次不作要求。
3.考虑到论文发表周期长，本次奖学金评审小组同意“文章录用通知”参评，但必须提供另外的确切证据保证论文已被录用，有且不限于1项（包括官网收录通知、在线发表网址、版面费转账证明以及文章的清样等），而且，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必须是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或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所属教研室。以基础医学院作为第二单位的，积分降低50%，以基础医学院为第三单位或以后的，积分为0。
4.研究生奖学金评审期间接受师生监督，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科反映，如果查证属实，应该及时进行相应纠正。坚决杜绝材料弄虚作假，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者，取消该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5.有超出本细则规定的项目，可由研究生生向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科提出申请，再由基础医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决定。本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科。
                                                                                     基础医学院
                                                                                  2021年10月19日
